职工食堂技术节能改造项目需求
我院拟招标一家能源管理合作公司对桃源院区职工食堂实施炉灶节能及热量回收技术改造，由中标公司出资投入带有余热回收功能的节能炉灶设备，并在合同期内提供相节能设备、装置的免费维保服务，所得的节能收益由中标公司与医院按比例分成（共享）。
一、设备要求：
节能炉灶设备需符合一级能耗指标，节能炉灶设备需通过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CCC认证）。具体参数要求详见附件节能设备清单。
二、合作方式及合作内容：
项目实施的方式为合同能源管理（EMC），由中标方负责带有余热回收功能的节能炉灶设备的投资及合同期内对节能设备的维保、维修等服务。我院不需支付相关节能设备和服务费用。项目所获得的节能收益，由双方按一定比例进行分成（共享）。
三、合同期：8-10年
四、节能收益的界定和计算
1、燃气节能收益的界定和计算
项目拟先通过冷水烧开试验方式确定该节能炉灶设备的节能率，再结合实际的燃气使用量、燃气单价等计算出使用该节能炉灶设备烧燃气的节能收益。
即用院方原有炉灶和中标方节能炉灶分别将初始水温相同的一升冷水烧开（100℃），确保在双方用时相同的情况下，测得双方的实际耗气量（该试验预计要做2-4次，即要调节好炉灶的燃气进气量，才能确保双方将水烧开的用时相同）。根据双方的实际耗气量算得该节能炉灶的节能率：
节能率=
新炉灶设备的每月（季度/年）燃气节约费用=当月（季度/年）燃气量×节能率×燃气单价

2、用电节能收益的界定与计算
项目拟通过回收炉灶余热，将其用于常温冷水加热，所得到的热水用于厨房厨具清洗、菜盘恒温加热等，而不需另外用电去将上述冷水加热，从而达到节约用电的效果。
计算方法：当月回收炉灶余热用于将常温水加热的节能收益=余热回收加热得到的热水量×双方约定的热水用电加热的能源成本单价。例如，某月通过炉灶余热回收装置加热的热水量为1000吨，得到的节能收益为：1000吨×30元（热水用电加热的能源成本，即将1吨常温水从20度加热至55度，约需消耗40-45度电，换算成电费约为30元）=30000元。

五、节能收益的分成
当月燃气节能收益和当月余热回收热水节能收益之和为月节能总收益。医院和中标方的节能收益分成比例不低于一九分成，即医院至少占一成。

六、其他要求及情况说明
1、该节能设备由中标方出资购买及安装，合同期内相关节能设备的所有权归属中标方，医院仅享有设备的使用权，即该节能设备装置在合同期内不录入医院的资产库。
[bookmark: _GoBack]2、合同期内设备的维保、维修甚至更换由中标方承担。若因院方人为因素导致设备损坏的由院方承担维修费用，无法维修的由院方按投资清单和配件清单价格赔偿设备损失。
3、合作期满后，中标方承诺继续为设备提供维修维护服务，且只收取材料、配件费用。
4、合作期满后，中标方把设备资产移交我院，且所产生的节能收益和其他剩余价值不再共享，均为我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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